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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33998087][bookmark: _Toc426706978][bookmark: _Toc492308672]前言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根本目的是为环境保护和对损害环境行为的处置提供有效能的证据（具备证据能力与证明力）。
为了弥补目前国内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方法在证据形成的可操作性和与地方环境保护实践结合上的不足，特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在《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和《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等国内现有标准、方法及法规的基础上，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完善：一是接轨，通过构建更为严谨的术语体系与更为科学的操作程序，使之与司法、执法实践充分接轨。二是证据化，从证据形成的角度分清职责、梳理逻辑、厘清概念、规范表述，使鉴定评估过程更具客观性与可操作性。三是体系化，以通用规范作为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核心标准，与按生态环境要素分类的其他细化技术规范相衔接，构成更具可操作性的完整技术方法体系，使鉴定评估活动更为科学与有序。

本规范由系列规范构成，下面列出了这些规范的结构：
——第1部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通用术语;
——第2部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通用程序;
——第3部分：环境损害预评估与方案制定;
——第4部分：环境物证的勘验和提取要求;
——第5部分：环境损害鉴定;
——第6部分：环境损害评估。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福建省环境保护厅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福建历思司法鉴定所，协作起草单位：厦门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泉州师范学院、厦门市环境科学研究院、三明市环科所、莆田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集美大学环境工程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宋禹廷、梁榕源、曾志胤、黄全佳、范志超、吴启辉、方志山、曾建晟、刘开国、郑锦山、曹英兰、陈亦斌、郭文义、郑溪欣、杨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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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92308673]第1部分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通用术语

1 [bookmark: _Toc492308674]适用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中常用的术语及其定义。
本部分适用于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中的各项鉴定评估。

2 [bookmark: _Toc492308675]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适用这些文件的新版本。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2016）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损害调查》（2016）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2014）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推荐方法》（201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1年12月21日法释【2001】33号）
《司法鉴定程序通则》（2016）
《环境行政处罚证据指南》（环境保护部2011）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2011）

3 [bookmark: _Toc492308676]术语和定义
3.1 [bookmark: _Toc492308677]环境损害
指因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导致人体健康、财产价值或生态环境及其生态系统服务的可观察的或可测量的不利改变。
3.2 [bookmark: _Toc492308678]环境损害鉴定评估
指为环境损害行为处置提供证据而进行的专业技术仲裁意见提供过程。
在此过程中，环境鉴定评估机构委派具备相关资质的人员，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方法，综合运用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进行环境勘查与环境取证，分析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与环境损害间的因果关系，评估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所致环境损害的范围和程度，确定生态环境恢复至基线并补偿期间损害的恢复措施，量化环境损害数额。
3.3 [bookmark: _Toc492308679]环境损害证据
指证明环境损害法律事实的材料。
证据和证据形成的证据链可用于再现还原事件的本来面目。
3.4 [bookmark: _Toc492308680]证据能力
证据能力是衡量材料能够被作为证据使用的前提。
材料必须同时具备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时才具有证据能力。其中，证据的客观性是指证据应该具有客观存在的属性。证据的关联性又称相关性，是指证据必须与待证案件事实存在一定的联系。证据的合法性，是指证据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和提供，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不为法律所禁止。
3.5 [bookmark: _Toc492308681]证据证明力
证据证明力，又称证据价值，是材料证明某案件事实的能力。
[bookmark: 适用范围]证明力决定了证据材料在仲裁、行政执法与司法审判等法律程序中被采信的几率。
3.6 [bookmark: _Toc492308682]环境物证
指以物的外形特征、物质结构和成分特征以及物的反映形象特征证明环境损害法律事实的实体存在（通常指实物或痕迹）。
环境物证的勘验和提取是形成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意见等证据材料的基本前提。
3.7 [bookmark: _Toc492308683]环境书证
指以其内容来证明环境损害法律事实的有关情况的文字材料。
凡是以文字来记载人的思想和行为以及采用各种符号、图案来表达人的思想或传递某种信息，其内容对待证事实具有证明作用的物品都是书证。
3.8 [bookmark: _Toc492308684]环境损害现场
指环境损害行为实施所处的空间。
3.9 [bookmark: _Toc492046974][bookmark: _Toc492308685]现场勘查
在此指鉴定评估人员依法对环境损害事实进行调查、收集证据、检查和记录现场客观状态并利用其中蕴藏的信息，以获取线索，寻找环境损害现场与环境损害事实之间关系的一项活动。现场勘查包括现场勘验、现场调查、现场分析和现场记录等内容。
3.10 [bookmark: _Toc492308686]环境损害调查
指采用科学、系统的调查方法，搜集信息和数据，为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提供支持的过程。
3.11 [bookmark: _Toc492308687]踏勘
指到现场实地查看。
3.12 [bookmark: _Toc492308688]勘验
在此指鉴定评估人员为了收集环境物证以查明环境损害事实和揭露证实环境损害行为而对环境损害有关的场地、痕迹、人、物等进行搜索、观察、检验、提取、记录等方面的专门工作，是现场勘查的重要内容，与现场调查、现场分析一起构成现场勘查的核心内容。
3.13 [bookmark: _Toc492308689]环境物证的勘验
指以揭露环境损害行为、收集证据为目的，综合运用相关专业知识，根据环境物证的特点，由鉴定评估人员依法对有关环境物证进行的调查、提取、固定及检验和分析判断的活动。
3.14 [bookmark: _Toc492308690]勘验记录
指在现场勘验过程中通过调查、检验和分析判断发现的情况的真实、客观、全面的书面记载。
勘验记录应标识勘验人、参加人、记录人、见证人及勘验日期、地点等信息。
3.15 [bookmark: _Toc492308691]环境物证提取
指环境损害现场勘查中对与案件有关的实物或痕迹的发现、固定和收取。
环境物证的提取应遵循相关技术规范，采用适当方法，以便进行分析检验和作为证据使用。
3.16 [bookmark: _Toc492308692]检材
在此指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中的检验对象，主要通过环境物证提取获得。
3.17 [bookmark: _Toc492308693]检验
按照有关标准、程序和技术方法，确定所给定产品、材料、设备、物理现象、化学现象、工艺过程等的性能、状况或者其是否符合有关标准和要求，并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检验数据和结果的活动。有时称为检测、试验、测试。
3.18 [bookmark: _Toc492308694]环境要素
环境要素也称作环境基质，是构成人类环境整体的各个独立的、性质不同的而又服从整体演化规律的基本物质组分。环境要素可分为自然环境要素和社会环境要素两大类。
3.19 [bookmark: _Toc492308695]确定/鉴定
在此指对环境损害的后果、原因、责任等进行分析、鉴别与评定。
[bookmark: 注1]其主要内容是对损害的性质、基准、程度、影响范围、原因及责任等进行专业分析判断并提供意见，具体包括环境损害范围确定、基线确定、因果关系鉴定、人身损害鉴定、财产损害鉴定、生态环境损害鉴定等。
3.20 [bookmark: _Toc492308696]环境损害评估
指对环境损害的后果与责任进行价值计量。
环境损害评估的主要内容包括对应急处置阶段造成的应急处置费用、人身损害、财产损害、事务性费用等各类直接经济损失进行计算以及对生态环境损害程度进价值计量。
3.21 [bookmark: 注2][bookmark: _Toc492308697]环境损害因果关系鉴定
指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根据因果关系理论对环境损害行为与环境损害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的鉴别与评定。
对环境损害因果关系作出客观、正确的鉴定，决定着污染者是否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及在多大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关键问题。
3.22 [bookmark: _Toc492308698][bookmark: _GoBack]参与度（相关度）
在此指环境损害行为在环境损害后果中原因力（所起作用或介入程度）的大小。
3.23 [bookmark: _Toc492308699]环境暴露
指环境潜在有害物以任何方式与生物机体接触或进入机体。
环境暴露是环境因素产生健康有害效应的决定因素，暴露的途径、剂量和时间等特征与其效应的产生密切相关。
3.24 [bookmark: _Toc492308700]人身损害
在此指因环境污染造成的人体疾病、伤残、死亡或精神状态的可观察的或可测量的不利改变。
3.25 [bookmark: _Toc492308701]财产损害
在此指因环境污染造成财产损毁、减少的实际价值。
3.26 [bookmark: _Toc492308702]生态环境损害
指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等环境要素和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要素的不利改变，及上述要素构成的生态系统功能的退化。
3.27 [bookmark: _Toc492308703]生态系统服务
指生态系统直接或间接为人类提供的惠益。
3.28 [bookmark: _Toc492308704]基线/生态环境基线
在此指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未发生时，评估区域内生态环境及其生态系统服务的状态。
3.29 [bookmark: _Toc492308705]期间损害
在此指生态环境损害开始发生至生态环境恢复到基线的期间，生态系统向公众或其他生态系统提供服务的丧失或减少。
3.30 [bookmark: _Toc492046997][bookmark: _Toc492046996][bookmark: _Toc492308706]基本恢复
在此指采取自然恢复或人工恢复措施，使受损的生态环境及其生态系统服务恢复至基线水平。
3.31 [bookmark: _Toc492308707]补偿性恢复
在此指采取各项恢复措施，补偿生态环境期间损害。
3.32 [bookmark: _Toc492308708]补充性恢复
在此指基本恢复或补偿性恢复不能完全恢复受损的生态环境及生态服务时，采取各项弥补性的恢复措施，使生态环境及生态服务恢复到基线水平。
3.33 [bookmark: _Toc492308709]永久性损害
在此指受损生态环境及其功能难以恢复，其向公众或其它生态系统提供服务的能力完全丧失。
3.34 [bookmark: _Toc492308710]直接经济损失
在此指与环境污染损害事件有直接因果关系的损害，包括人身损害、财产损害、应急处置费用以及应急处置阶段可以确定的其他直接经济损失。
3.35 [bookmark: _Toc492308711]应急处置费用
为降低或减轻对公众健康、财产与环境所造成的危害，针对可能或已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而立即采取的行动和措施所发生的费用。
3.36 [bookmark: _Toc492308712]事务性费用
在此指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环境行为发生后，各级政府与相关单位为保护公众健康、公私财产和生态环境，减轻或消除危害，开展环境监测、信息公开、现场调查、执行监督等相关工作所支出的费用。
3.37 [bookmark: _Toc492308713]环境修复
指生态环境损害发生后，为防止污染物扩散迁移、降低环境中污染物浓度，将环境污染导致的人体健康风险或生态风险降至可接受风险水平而开展的必要的、合理的行动或措施。
3.38 [bookmark: _Toc492308714]生态恢复
指生态环境损害发生后，为将生态环境的物理、化学或生物特性及其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恢复至基线状态，同时补偿期间损害而采取的各项必要的、合理的措施。
3.39 [bookmark: _Toc492308715]可接受风险水平
在此指综合考虑科学、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依据危害性和脆弱性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技术手段的可行性分析等确定的人体健康或生态系统的可容忍的风险水平。



[bookmark: _Toc492308716]第2部分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通用程序

1 [bookmark: _Toc492308717]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中案件的受理程序。
本部分规定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中案件的鉴定评估程序。
本部分规定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中检材的流转程序。
本部分规定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中结果报告程序。
本部分规定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中过程记录程序。
本部分规定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中档案管理程序。
本部分规定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出庭程序。
本部分适用于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中的各项鉴定评估。

4 [bookmark: _Toc492308718]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适用这些文件的新版本。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本规范第1部分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通用术语
《司法鉴定程序通则》（2016）
《司法鉴定文书规范》
GB/T19627刑事技术微量物证的理化检验

5 [bookmark: _Toc492308719]鉴定评估工作原则
5.1 [bookmark: _Toc492308720]证据效能原则
[bookmark: 适用2]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根本目的是为环境保护和对损害环境行为的处置提供有效能的证据（具备证据能力与证明力）。围绕这一目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树立起严格的证据意识，在环境物证和书证的勘验提取上，重视其时效性、针对性、客观性、规范性和关联性。在专业分析判断中，注重理论方法和基础数据的鉴别使用，严密推理论证过程，严格审核基础资料，完善工作程序和审批流程，以审慎的科学态度得出鉴定评估意见，从而最大程度地降低机构出具报告文书的排除机会，更好的为环境案件的仲裁、执法和司法等活动服务。
5.2 [bookmark: _Toc492308721]规范合法原则
鉴定评估工作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规定的程序和方法开展，鉴定评估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具备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所需能力和资质，鉴定评估意见书应符合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规定的程序、结构及内容要求。
5.3 [bookmark: _Toc492308722]科学合理原则
鉴定评估工作应制定科学、合理、可操作的工作方案。鉴定评估工作方案中应包含严格 的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措施。
5.4 [bookmark: _Toc492308723]独立客观原则
鉴定评估机构及鉴定人员应当运用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独立客观地开展鉴定评估，不受鉴定评估委托方以及其他方面的不正当影响。鉴定评估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与环境损害利益相关方等无利害关系。

6 [bookmark: _Toc492308724]受理程序
6.1 [bookmark: _Toc492308725]案件的接待
接待人由专业技术负责人组织安排。
接待人应当主动要求委托人提供介绍信、委托书等有关委托手续，并要求其出示能够证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如身份证、工作证、律师证、护照等）。
对于疑难、重大案件，接待人应向专业技术负责人汇报，专业技术负责人应参与接待，决定案件是否受理。
6.2 [bookmark: _Toc492308726]了解案情
6.2.1 了解案件情况的途径
（1） 委托方对案件情况的介绍。
（2） 有关人员的当面陈述。
（3） 阅读有关的案件卷宗。
（4） 实地勘验和调查。
（5） 其它合法途径。
6.2.2 了解案件的内容
（1） 案件发生的经过、性质、争议的焦点及其它相关情况。
（2） 了解鉴定评估需求，以及相关机构与人员的情况、利害关系等。
（3） 注意发现和了解是否有与环境损害相关的其它人证、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证据存在。
（4） 询问是否首次鉴定，如不是首次鉴定的，应了解历次鉴定的具体情况。
6.3 [bookmark: _Toc492308727]明确鉴定要求
（1） 明确委托方具体的鉴定评估要求。
（2） 对于委托要求不明确或不准确的，接待人应提供技术咨询。
（3） 认定委托方提出的鉴定评估事项是否属于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范围。
6.4 [bookmark: _Toc492308728]决定是否受理
6.4.1 初步评价
初步评价鉴定评估机构现有资源是否满足鉴定要求，决定是否受理。如有以下情况可以不予受理。
（1） 环境损害现场不具备鉴定评估条件的。
鉴定要求不明确的。
委托方故意隐瞒有关重要案情的。
在委托方要求的时效内不能完成鉴定的。
鉴定评估机构现有资源不能满足鉴定要求的。
[bookmark: 修订版]《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规定的不得受理的情况。
6.4.2 决定受理
决定受理的，
（1） 应与委托人签订鉴定评估委托协议书，协议书的内容应当满足《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要求。
（2） 应向委托人说明合同中所需填写的内容，并明确告知各项格式条款的具体内容。
（3） 要求委托人如实、详细填写合同书中的相关内容，并认真审查委托人填写的各项内容。
6.4.3 决定不受理
决定不受理的，应向委托人说明原因。
6.4.4 当场未能决定
如不能当场决定是否受理的，可先行接收，并应向委托人出具材料收领单。
（1） 材料接受后，应在《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规定的时限内决定是否受理。
（2） 决定不受理的，应将材料退回委托人，并向其说明原因。
（3） 决定受理的，继续。
6.5 [bookmark: _Toc492308729]登记
（1） 案件接收后应当进行统一登记，并按照要求认真登录有关内容。
（2） 决定受理的，应对案件进行唯一的编号。

7 [bookmark: _Toc492308730]鉴定评估程序
7.1 [bookmark: _Toc492308731]鉴定评估的启动
案件受理后，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选择相应的鉴定评估程序、组成鉴评组，并指定第一鉴定评估人。
7.1.1 选择鉴定评估程序
（1） 鉴定评估机构可根据机构资源的具体情况，设置不同级别的鉴定评估程序。
（2） 鉴定评估程序可分为普通程序、复杂程序和（或）会检程序，各级鉴定评估程序中鉴评组要求见5.2。
（3） 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初次鉴定的一般案件进入普通程序。复核、重新鉴定，或重大、疑难案件的鉴定可直接进入复杂程序。已经多次鉴定并产生重大分歧意见的，或特别重大案件的鉴定可直接进入复杂程序或会检程序。
7.1.2 确定鉴评组和鉴定评估人
（1）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鉴定评估人应当具备相关执业资格。
（2）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须由2人以上（含2人）鉴定评估人组成的鉴评组共同完成。
（3） 根据鉴定评估程序确定鉴评组鉴定评估人，各级鉴定评估程序中鉴评组及鉴定评估人的要求见5.2。
（4） 鉴评组实行第一鉴定评估人负责制，第一鉴定评估人负责组织鉴定评估的实施，控制鉴定评估的时限。
7.2 [bookmark: _Toc492308732]鉴定评估程序和鉴评组的要求
（1） 普通程序中鉴评组鉴定评估人不少于2人。
（2） 复杂或会检程序中鉴评组鉴定评估人不少于3人。
7.3 [bookmark: _Toc492308733]共同鉴定评估
（1） 鉴评组内各鉴定评估人的鉴定时限由第一鉴定评估人负责协调和控制，确保鉴定评估在委托合同规定的时限内完成。
（2） 因各种原因导致在合同规定的时限内不能保证按时完成鉴定评估的，由第一鉴定评估人与委托方联系，商定延长鉴定评估时限及解决办法，并作好有关记录。
（3） 鉴定评估完成后，由第一鉴定评估人组织鉴评组鉴定评估人共同讨论。
（4） 共同鉴定评估中出现意见分歧的，鉴定评估人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最终的鉴定评估意见应遵循第7款结果报告程序。
（5） 鉴评组内检材的流转遵循第6款要求。

7.4 [bookmark: _Toc492308734]鉴定评估方法
[bookmark: _Hlk492306033]鉴定评估人应遵循《司法鉴定程序通则》中鉴定评估方法的选择原则，根据鉴定评估要求和环境损害预评估的结果确定鉴定评估方案，选择鉴定评估方法，并严格按照相应的鉴定评估规范或文件化技术规范、操作规程、作业指导书等进行。
（1） [bookmark: 分类评估规范]在遵循本规范的基础上，不同环境要素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还应当遵循适用的分类鉴定评估规范。
（2） 鉴定评估中使用专门仪器的，应当按照相应仪器的检验规程或作业指导书进行。
（3） 使用其它理化分析仪器，检验方法应当遵循相应仪器的国家或行业标准，如GB/T19627刑事技术微量物证的理化检验等。
（4） 选择的鉴定评估方法系非标准方法的，应采用该专业领域多数专家认可的技术方法。

8 [bookmark: _Toc492308735]检材流转程序
8.1 [bookmark: _Toc492308736]检材的标识
（1） 决定受理的案件，应对检材进行唯一的标识。
（2） 检材的标识一般由现场提取人或第一鉴定评估人及时进行，并认真核对。
（3） 检材的标识，应遵循本规范第3部分环境物证勘验和提取的要求中检材的标识方法。
8.2 [bookmark: _Toc492308737]检材的交接
（1） 检材在鉴评组鉴定评估人中流转的过程中，应办理交接手续。
（2） 鉴评组鉴定评估人在检验过程中，应当妥善保存检材，防止检材被污染、损坏或遗失。
8.3 [bookmark: _Toc492308738]检材的补充
（1） 在鉴定评估中，如需补充检材的，鉴定评估人应说明需补充的具体要求。
（2） 第一鉴定评估人根据鉴评组鉴定评估人的意见，组织鉴评组讨论，最终确定是否需要补充材料。
（3） 决定补充材料的，应及时与委托方联系协商补充材料的内容、要求、方式及时限，并对有关情况进行记录。
（4） 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规定，补充材料所需的时间不计算在鉴定评估时限内。

9 [bookmark: _Toc492308739]形成结果报告程序
9.1 [bookmark: _Toc492308740]形成结果报告的原则
（1） 第一鉴定评估人负责汇总各鉴定评估人的检验结果，并组织鉴评组鉴定评估人共同讨论。
（2） 鉴定评估意见一致的，由第一鉴定评估人汇总检验结果及时起草鉴定评估文书草稿，并及时提交复核和签发。
（3） 鉴定评估意见出现意见分歧的，第一鉴定评估人负责组织鉴评组鉴定评估人共同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如最终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按下款处理。
9.2 [bookmark: _Toc492308741]意见分歧的处理
（1） 普通鉴定评估程序中，如出现意见分歧，通过鉴评组共同讨论尚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进入复杂鉴定评估程序。
（2） 复杂鉴定评估程序中，如出现意见分歧的：
a)通过鉴评组共同讨论尚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则以绝大多数（三分之二以上）鉴定评估人的意见为最终的鉴定评估意见，不同意见应当记录在案。
b)如出现重大意见分歧的（未形成绝大多数意见的），则进入会检程序。
（3） 会检程序中，出现意见分歧的：
a)会检鉴评组共同讨论尚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则以绝大多数（三分之二以上）鉴定评估人的意见为最后的鉴定评估意见，不同意见应当记录在案。
b)如出现重大意见分歧的（未形成绝大多数意见），可按照《司法鉴定程序通则》有关规定聘请专家协助鉴定评估，再由鉴评组共同讨论达成最终意见，或作无法做出鉴定评估意见处理，并向委托人说明原因。
9.3 [bookmark: _Toc492308742]复核和签发
（1） 鉴定评估意见由具有资格的鉴定评估人（或授权签字人）进行复核。
（2） 复核人应当对鉴定使用的鉴定评估方法、鉴定评估意见的依据及过程记录等方面，主要从技术符合性上进行全面审查，并签名认定。
（3） 鉴定评估文书应当由签发人签发。
（4） 签发人应当对鉴定评估项目及各鉴定评估人的资格、能力、鉴定评估程序、过程记录等，主要从程序符合性上进行全面审查，并签名认定。
9.4 [bookmark: _Toc492308743]鉴定评估文书
（1） 由第一鉴定评估人如实按照鉴评组讨论、研究达成的鉴定评估意见起草鉴定评估文书草稿。
（2） 鉴定评估文书草稿经复核和签发后，由第一鉴定评估人按照修改意见进行修改。
（3） [bookmark: _Hlk492308548]第一鉴定评估人按照修改的鉴定评估文书草稿根据司法鉴定文书规范制作正式的鉴定评估文书。根据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专业特点，鉴定评估文书的内容至少应包括：
a)委托人：委托机构（或人）。
b)委托事项：具体的鉴定评估要求。
c)受理日期：受理鉴定评估的具体日期。
d)鉴定评估材料：通常包括需要鉴定评估的材料
e)鉴定评估过程：描述鉴定评估活动发生的过程，包括人员、时间、地点、内容、方法，鉴定材料的选取、使用，采用的技术标准、技术规范或者技术方法，检查、检验、检测所使用的仪器设备、方法和主要结果等。
f)分析说明：对鉴定评估过程中发现的现象及检验结果进行综合的分析评断，并阐述作出相应鉴定评估意见的具体依据。分析说明主要应包括损害确定、因果关系分析和环境损害量化及其他特别事项等。
g)鉴定意见：鉴定评估意见的表述应准确客观、并简明扼要。
h)落款：鉴定评估人签名并加盖鉴定评估机构的鉴定评估专用章。
i)附件：检验图片、图谱等。
[bookmark: 附件c]对于情况复杂的，需要出具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意见书，按照委托要求和项目逐项详细说明。
鉴定评估人应对鉴定评估文书进行审核和校对，并签名认定，建议鉴定评估机构设置专职校对人对鉴定评估文书的文字进行校对。

9.5 [bookmark: _Toc492308744]鉴定评估意见书的发送
（1） 正式鉴定评估文书一般为一式三份，其中给委托人两份。鉴定评估机构存档一份。
（2） 鉴定评估人及复核人应在正式的鉴定评估文书上签名认定，并加盖鉴定评估机构鉴定评估专用章，如通过实验室认证认可的可加盖相应标识。
（3） 第一鉴定评估人负责整理需要返回的检材、鉴定评估文书及委托方提供的其它有关材料，并及时返还委托方，并作好有关的交接记录。

10 [bookmark: _Toc492308745]过程记录程序
10.1 [bookmark: _Toc492308746]基本要求
（1） 鉴评组鉴定评估人在鉴定评估过程中一切与鉴定评估活动有关的事项、情况都应当及时、客观、全面地作好记录，如有修改，应采用杠改方式，使被修改的原有内容能清晰辨认，不得事后涂改。
（2） 鉴评组鉴定评估人应妥善保存过程记录、原始数据、图片等有关原始记录资料，并及时移交第一鉴定评估人。
（3） 第一鉴定评估人负责审查、汇总鉴评组各鉴定评估人的过程记录、原始数据、图片等原始记录资料，并集中妥善保存。
（4） 各项记录内容应使用规定的记录表格，记录应由其它鉴定评估人或复核人进行审核。
10.2 [bookmark: _Toc492308747]主要内容及职责
（1） 案件受理程序中的有关情况，由接待人负责记录。
（2） 鉴定评估人检验的过程、鉴定评估意见等内容，由鉴定评估人各自负责记录。
（3） 鉴评组讨论、研究的过程，及分歧意见处理情况、最终鉴定评估意见等内容，由第一鉴定评估人负责记录。
（4） 检验中使用仪器设备的，仪器名称、检验条件、检验结果等内容由检验人负责记录。
（5） 在鉴定评估中，引用其他专业鉴定机构意见的过程情况，由第一鉴定评估人负责记录。
（6） 鉴定评估过程中，与委托方联系、认定鉴定材料的补充、鉴定事项的变更、鉴定时限的调整等情况，由第一鉴定评估人负责记录。
（7） [bookmark: 抱怨]鉴定评估意见书完成后，有关出庭、抱怨、投诉等情况，由鉴定评估机构指派专人负责或协助有关职能部门协调处理并记录。

11 [bookmark: _Toc492308748]档案管理程序
11.1 [bookmark: _Toc492308749]人员
鉴定部门应指派专门的档案管理员，根据有关规定负责接收、整理有关鉴定评估档案。
11.2 [bookmark: _Toc492308750]归档
（1）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档案资料应装订成册，主要内容包括：
a)封面。
b)目录。
c)鉴定评估文书（包括附件）。
[bookmark: 签发稿]d)鉴定评估文书签发稿。
e)案件受理过程中形成的记录资料。
f)检材流转过程中形成的记录资料。
g)鉴定评估中形成的记录资料，如过程记录、图表、图片、数据等。
h)结果报告中形成的记录资料。
i)其它相关资料。
（2） 第一鉴定评估人根据文书归档的有关规定详细整理有关鉴定评估资料，并将整理好的档案材料及时移交档案管理员，并作好有关的交接记录。
（3） 鉴定评估机构的档案管理员应按照有关规定详细核对和整理有关鉴定评估档案资料，并将整理好的档案材料装订成册并及时移交机构的档案管理部门，并作好有关的交接记录。

12 [bookmark: _Toc492308751]出庭程序
12.1 [bookmark: _Toc492308752]职责和原则
（1） 鉴定评估人依法出庭接受法庭的质询，是鉴定评估人应当履行的责任。
（2） 鉴定评估人接到审判机关的出庭通知后，应征得本鉴定评估机构同意后出庭接受法庭的质询。
（3） 普通案件，一般由第一鉴定评估人或由鉴定评估机构指派一名鉴定评估人出庭，就出具的鉴定评估意见书接受法庭质询。
（4） 复杂、疑难案件或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可指派多名鉴定评估人共同出庭，就出具的鉴定评估意见书接受法庭质询。
12.2 [bookmark: _Toc492308753]出庭前的准备
（1） 熟悉有关法律、法规。
（2） 熟悉有关案件情况。
（3） 熟悉鉴定评估程序和方法，如与鉴定评估有关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行业公认的方法、程序、规范等。
（4） 全面掌握鉴定评估意见书的有关情况，如检材、鉴定评估要求、检验过程和方法、鉴定评估意见和主要依据等。
（5） 准备与鉴定评估有关的展示资料，如检验图片、数据等。
（6） 准备详实的个人资料，如鉴定评估人的执业证书、个人履历（特别是有关鉴定评估的实践经历）及鉴定评估机构的资质证书等。
（7） 分析庭上可能提出的问题和出现的状况，做好相应的应对准备。
12.3 [bookmark: _Toc492308754]出庭质证的行为规范
（1） 着装规范：着装整洁，不宜着便装。男士以着正装为宜。女士以着职业装为宜。
举止规范：严格遵守法庭纪律，言行举止得体。
语言规范：回答问题应说普通话，语言规范，不过多使用专业术语。口齿清楚，语气平和而果断，音量适中。
内容规范：鉴定评估人在接受法庭质询中，回答问题的内容只限于与鉴定评估意见书有关的内容。对于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及与鉴定无关的内容，鉴定评估人可以向法庭说明理由并拒绝回答。
（2） 


[bookmark: _Toc492308755]第3部分 环境损害预评估与方案制定

1 [bookmark: _Toc492308756]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中环境损害预评估的目的和内容。
本部分规定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中现场调查与信息获取的方法。
本部分规定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中鉴定评估工作方案制定的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中的各项鉴定评估。

13 [bookmark: _Toc492308757]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适用这些文件的新版本。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本规范第1部分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通用术语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2016）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损害调查》（2016）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2014）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推荐方法》（2014）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

14 [bookmark: _Toc492308758]环境损害预评估
14.1 [bookmark: _Toc492308759]环境损害预评估的目的
（1） 进行事件原因调查与信息收集。
（2） 初步确定污染是否超过环境基准或标准，并对人体健康、自然资源或生态环境造成损害。
（3） 为制定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方案提供基础。
14.2 [bookmark: _Toc492308760]环境损害预评估的内容
14.2.1 信息获取与分析
开展初步的环境损害现场调查与监测工作，初步确定污染因子、污染类型与污染对象，根据污染物的扩散途径初步确定损害程度和范围。损害调查可参照《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损害调查》（2016）进行。
14.2.2 事件等级评估
[bookmark: 附件F][bookmark: 附录A]在现场调查和信息获取的基础上，参照《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2011）中分级标准来判断环境污染损害事件等级。初步判断为一般环境污染损害事件，填报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简表。初步判断为较大及以上环境污染损害事件的，根据第5款，制定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方案。

15 [bookmark: _Toc492308761]信息收集
15.1 [bookmark: _Toc492308762]信息获取内容
15.1.1 自然地理信息
污染发生前以及发生后影响区域的自然灾害、地形地貌、降雨量以及气象、水文水利条件等信息。
15.1.2 应急处置信息
应急处置工作的参与机构、职责分工、应急处置方案内容以及应急监测数据等信息。
15.1.3 人体健康信息
影响区域人口数量、分布、正常状况下的人口健康状况、历史患病情况等基线信息以及环境事件发生后出现的诊疗与住院等人体健康损害信息。
15.1.4 社会经济活动信息
包括影响区域旅游业、渔业、种植业等基线状况以及环境事件造成的相关损害信息。
15.1.5 生态环境信息
影响区域内生物种类与空间分布、种群密度、环境功能区划等背景资料和数据。排放、倾倒或泄露的污染物的种类、性质、排放量、可能的迁移转化方式以及环境事件发生前后影响区域内的污染物浓度等资料和信息。

15.2 [bookmark: _Toc492308763]信息获取方式
15.2.1 现场踏勘
在影响区域勘查并记录现场状况，了解人群健康、财产、以及环境损害程度，判断应急处置措施的合理性。
15.2.2 走访座谈
[bookmark: 水文水力]走访座谈影响区域的相关部门、企业及相关群众，收集环境监测、水文水利、土壤、渔业资源等历史生态和环境质量数据和应急监测信息，调查污染损害的发生时间、发生地点、发生原因、影响程度及污染源等信息，了解应急处置方案、方案实施效果、应急处置费用、人身损害、财产损害与其他损害的相关信息。
15.2.3 文献总结
回顾并总结关于污染物理化性质及其健康与生态毒性影响、影响区域基线信息等相关文献。
15.2.4 初步监测
开展初步的环境损害现场调查与监测工作，初步确定污染源、污染因子、污染类型与污染对象，根据污染物的扩散途径初步确定损害程度和范围。
15.2.5 问卷调查
[bookmark: 附录BCD]向政府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组织和个人发放调查问卷（表），调查内容与指标根据具体事件的特点确定。
[bookmark: 附件E]调查结束后，对数据进行分析与审核，确保数据真实可靠，对审核不合格的问卷应当要求重新填报。
15.2.6 专家咨询
对于损害的程度和范围确定、损害的计算等问题可采用专家咨询法。

16 [bookmark: _Toc492308764]方案制定
16.1 [bookmark: _Toc492308765]鉴定评估范围确定
[bookmark: 损害确定]损害类型和范围的确定是在事故调查和信息收集的基础上，以专业知识对前期信息进行分析加工，并依据鉴定评估标准对损害予以确定的过程。
鉴定评估人员收集环境损害信息后在污染影响区域进行公示公告，影响区域内的群众可以了解情况，提出异议。群众对鉴定评估范围中的遗漏或多列、重复内容提出意见的，经查证属实，应及时修正。

16.2 [bookmark: _Toc492308766]鉴定评估方法筛选
鉴定评估方法筛选是指鉴定评估机构和鉴定评估人根据环境污染事故的类型、特点和范围、现场调查勘验、采样分析等综合情况，根据相关技术规范，筛选科学恰当的损害鉴定评估方法的过程。

16.3 [bookmark: _Toc492308767]鉴定评估方案编制
鉴定评估机构在初步确定污染因子、污染类型、污染对象以及鉴定评估范围基础上，制定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
工作方案包括描述环境污染损害事件背景以及应急处置阶段已经采取的行动，初步确定污染类型以及影响区域，提出鉴定评估内容、鉴定评估方法与技术路线，明确数据来源与技术需求，确定主要任务、工作进度安排与经费预算。若需要开展损害鉴定评估取证检测，应当制定详细的损害鉴定评估取证检测方案。



[bookmark: _Toc492308768]第4部分 环境物证勘验和提取要求

1 [bookmark: _Toc492308769]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中环境物证勘验的任务和程序。
本部分规定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中环境物证提取、固定、保存的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中的各项鉴定评估。

17 [bookmark: _Toc492308770]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适用这些文件的新版本。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本规范第1部分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通用术语
《司法鉴定程序通则》（2016）
《司法鉴定文书规范》
GB/T19627刑事技术微量物证的理化检验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2016）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损害调查》（2016）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2014）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推荐方法》（2014）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

18 [bookmark: _Toc492308771]环境物证的勘验
18.1 [bookmark: _Toc492308772]环境物证勘验的任务
（1） 研究案件情况，发现可疑实体（通常指实物或痕迹）。
（2） 研究可疑实体，发现可疑实体与环境损害或案件事实的联系。
（3） 对具有物证或书证意义的可疑实体应依法提取，及时掌握揭露环境损害行为或弄清案件事实的证据。
18.2 [bookmark: _Toc492308773]环境物证勘验的程序
（1） 研究案件情况，仔细勘验现场，发现可疑实体。
（2） 观察实体状况，核实实体来源。
（3） 研究实体特征，发现可疑迹象。
（4） 分析判断可疑实体与环境损害或案件事实的联系。
（5） 依法提取可疑实体。
（6） 客观、全面地制作环境物证勘验记录。

19 [bookmark: _Toc492308774]环境物证的提取
19.1 [bookmark: _Toc492308775]基本原则
4.1.1 依法提取
（1） 提取环境物证应当通过合法的途径，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
（2） 提取环境物证时，应当有委托人指派或者委托的人员在场见证并在提取记录上签名。
（3） 提取环境物证，应当由不少于2名鉴定评估机构的工作人员进行，其中至少1名应为有资质鉴定评估人。
（4） [bookmark: 录像]提取环境物证的过程应进行拍照或录像。
（5） 提取的环境物证应制作书面清单，并由提取人、在场见证人共同签名认定。
4.1.2 保持原貌
（1） 现场可疑实体，在提取时应先拍照、固定其在现场的原始状态及与其他证据之间的关系，并在勘验笔录上作详细记录。
（2） 提取环境物证时应采取科学的方法。
（3） 提取环境物证时应尽量保持其原始的状态。
（4） 现场环境物证应及时提取，并尽快送检。
4.1.3 安全保存
（1） 环境物证提取后应采用适当的方式进行包装固定，防止其被污染、破坏、遗失。
（2） 环境物证的固定以尽量保持其原样为原则。
（3） 环境物证提取后应进行唯一性标识，防止被混淆或调换。
（4） 提取的环境物证经标识、固定后应妥善保存，防止保存环境导致其状态产生变化。

19.2 [bookmark: _Toc492308776]提取方法
19.2.1 取证检测对象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取证检测对象主要包括环境空气、水环境、土壤、农作物、水产品、野生动植物以及受影响人群等。
19.2.2 检材提取方法
根据预评估初步确定的影响区域与污染受体的特征，确定取证检测方案，开展优化布点、现场采样取证、检材运送、检测分析、数据收集、综合分析等。
基于现场踏勘初步结果，合理设置影响区域污染受体及基线水平的取证检测点位。
检材的布点、采样、运输、质量保证、检测分析须依照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进行：
（1） 人身损害取证根据临床医学诊断证明及法医学鉴定相结合。
（2） 财产损害取证检测可参考NY/T398、GB/T8855等技术规范。
（3） 环境介质取证检测可参考HJ/T91、HJ/T164、HJ/T166、HJ/T193、HJ/T194、HJ/T589等技术规范。
（4） [bookmark: jctqff]生物资源取证检测可参考NY/T1669、DB53/T391、HJ710.1~HJ710.11、《关于发布全国生物物种资源调查相关技术规定（试行）的公告》等技术规范。

19.3 [bookmark: _Toc492308777]环境物证的标识
19.3.1 标识原则
（1） 无论是现场提取的环境物证，还是案件有关当事人提供的环境物证都应进行唯一性标识。
（2） 环境物证已经被包装固定的，应在固定物封口进行标识，可采用专用标签纸进行标识。
（3） 环境物证未进行包装固定的，应在不影响其状态和检验/鉴定评估的部位用专用标签纸进行标识，禁止在环境物证上直接进行标识。
19.3.2 标识内容
（1） 唯一性标识：一般采用“案号”+“环境物证”+“阿拉伯数字”顺次进行唯一标识，可用大写字母缩写“HJ”表示“环境物证”。如标识为“HJ1（HJ1-1、HJ1-2……）、HJ2（HJ2-1、HJ2-2……）、……”等。
（2） 环境物证的数量：可以用“瓶”、“袋”、“份”、“个”、“册”、“页”、“张”等单位来表述。
（3） 环境物证的状态：标识时主要以环境物证中需检对象的状态为主，必要时对其它部分的状态也应作出说明，如状态一时难以确定的，应标明“待检”。
（4） 标识人及标识日期：由提取人、见证人等签名并标明提取日期。



[bookmark: _Toc492308778]第5部分 环境损害鉴定

1 [bookmark: _Toc492308779]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中环境损害范围的确定。
本部分规定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中基线的确定。
本部分规定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中因果关系的鉴定。
本部分规定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中人身损害的鉴定。
本部分规定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中财产损害的鉴定。
本部分规定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中生态环境损害的鉴定。
本部分适用于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中的各项鉴定评估。

20 [bookmark: _Toc492308780]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适用这些文件的新版本。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本规范第1部分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通用术语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2016）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损害调查》（2016）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2014）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推荐方法》（2014）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

21 [bookmark: _Toc492308781]环境损害调查
环境损害调查可参照《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损害调查》（2016）进行，其中涉及环境物证勘验和提取的，参照本规范第4部分 环境物证勘验和提取要求。
环境损害调查的任务为：
（1） 明确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的发生时间、地点，污染排放方式、排放去向、排放频率、特征污染物、排放浓度、排放过程、排放总量等情况。
（2） 掌握乱捕滥猎、乱砍滥伐、毁林造田等破坏生态行为的破坏方式、破坏对象和影响范围等情况。
（3） 分析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产生生态环境损害的可能路径、途径和机制，如特征污染物排放导致环境空气、地表水、沉积物、土壤、地下水等损害，并进一步造成生物损害的路径、途径和机制。
（4） 收集分析生态环境损害的相关材料，确定生态环境基线，开展生态调查、环境监测、遥感分析、文献查阅等，确定评估区域生态环境与基线相比是否受到损害，识别生态环境损害的类型。

22 [bookmark: _Toc492308782]环境损害范围确定
22.1 [bookmark: _Toc492308783]空间范围确定
综合利用现场调查、环境监测、生物监测、模型预测或遥感分析（例如航拍照片、卫星影像等）等方法初步确定人身损害、财产损害或生态环境损害的可能范围，在此基础上开展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最终确定人身损害、财产损害、生态环境损害与应急处置费用及其他事务性费用鉴定评估的空间范围。

22.2 [bookmark: _Toc492308784]时间范围确定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时间范围因损害类型不同而存在差异：
（1） 人身损害鉴定评估的时间范围以污染环境行为发生日期为起点，持续至污染环境行为导致人身损害的可能的最大潜伏期为止。
（2） 财产损害鉴定评估的时间范围根据损害对象、损害性质和赔偿方式等具体情况确定。
（3） 生态环境损害评估的时间范围以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发生日期为起点，持续到受损生态环境及其生态系统服务恢复至生态环境基线为止。
（4） 应急处置费用评估的时间以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日期为起点，持续到应急处置结束日期为止。

23 [bookmark: _Toc492308785]基线确定
基线的确定方法包括：
（1） 利用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发生前评估区域近三年内的历史数据确定基线，数据 来源包括历史监测、专项调查、学术研究等反映生态环境质量状况的历史数据。
（2） 利用未受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影响的相似现场数据确定基线，即“对照区域” 数据。“对照区域”应与评估区域的生态环境特征、生态系统服务等具有可比性。
（3） 利用模型确定基线。可考虑构建环境污染物浓度与种群密度、物种丰度等生态环境 损害评价指标间的剂量-反应关系来确定基线。 
（4） 参考环境基准或国家和地方发布的环境质量标准，如 GB3095、 GB3096、 GB3097、 GB3838、GB10070、GB11607、GB15618和 GB/T14848 等确定基线。

当基线确定所需数据充分时，优先选择第 （1）和第（2）种方法确定基线，如果 第（1） 和第（2）种方法不可行，可考虑选择第（3）和第（4）种方法确定基线。当基线确定所需数据不充分时，可综合采用不同基线确定方法并相互验证。

24 [bookmark: _Toc492308786]因果关系鉴定
24.1 [bookmark: _Toc492308787]因果关系分析原则
（1） 行为证据原则。因果关系分析应以存在明确的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和生态环境损害事实为前提。应有直接或间接证据表明污染源存在明确的污染排放行为，包括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笔录、视听资料等。
（2） 环境暴露与环境损害间存在时间先后顺序。即环境暴露发生在前，环境损害发生在后。
（3） 环境暴露与环境损害间的关联具有合理性。环境暴露导致环境损害的机理可由医学、生物学、毒理学等理论做出合理解释。
（4） 环境暴露与环境损害间的关联具有一致性。环境暴露与环境损害间的关联在不同时间、地点和研究对象中得到重复性验证。
（5） 环境暴露与环境损害间的关联具有特异性。环境损害发生在特定的环境暴露条件下，不因其他原因导致。由于环境暴露与环境损害间可能存在单因多果、多因多果等复杂因果关系，因此，环境暴露与环境损害间关联的特异性不作强制性要求。
24.2 [bookmark: _Toc492308788]因果关系分析方法
污染环境行为与生态环境损害间的因果关系分析，主要通过文献查阅、专家咨询、样方调查和生态实验等方法，阐明污染环境行为导致生态环境损害的可能的作用机制，建立污染环境行为导致生态环境损害的生态链条，分析污染环境行为导致生态环境损害的可能性。
24.3 [bookmark: _Toc492308789]因果关系分析内容
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与生态环境损害间因果关系分析的主要内容包括行为-后果时间顺序分析、环境污染物（污染源、环境介质、生物）的同源性分析、污染物迁移路径的合理性分析、生物暴露的可能性分析、生物发生损害的可能性分析。
（1） 行为-后果时间顺序分析。调查分析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与生态环境损害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与生态环境损害间应存在明确的时间先后顺序。
（2） 环境污染物的同源性分析。采样分析污染源、环境介质和生物中污染物的成分、浓度、同位素丰度等，采用稳定同位素或放射性同位素和指纹图谱等技术，结合统计分析方法，判断污染源、环境介质和生物中污染物是否具有同源性。
（3） 迁移路径的合理性分析。分析评估区域气候气象、地形地貌、水文地质等自然环境条件，判断是否存在污染物从污染源迁移至环境介质最后到达生物的可能。建立环境污染物从污染源经环境介质到生物的迁移路径假设，识别划分迁移路径的每一个单元，利用空间分析、迁移扩散模型等方法分析污染物迁移方向、浓度变化等情况，分析判断各个单元是否可以组成完整的链条，验证迁移路径的连续性、合理性和完整性。
（4） 生物暴露的可能性分析。识别生物暴露于环境污染物的暴露介质、暴露途径和暴露方式，结合生物内暴露和外暴露测量，分析判断生物暴露于环境污染物的可能性。
（5） 生物发生损害的可能性分析。通过文献查阅、专家咨询和毒理实验等方法，分析污染物暴露与生态环境损害间的关联性，阐明污染物暴露与生态环境损害间可能的作用机理。建立污染物暴露与生态环境损害间的剂量-反应关系，结合环境介质中污染物浓度、生物内暴露和外暴露量等，分析判断生物暴露水平产生损害的可能性。
（6） 排除其他可能的因素的影响，并阐述因果关系分析结论的不确定性。
24.4 [bookmark: _Toc492308790]参与度评定
在前述因果关系分析基础上，评定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在环境损害后果中原因力（所起作用或介入程度）的大小。一般有5种典型情形：
（1） “过失行为直接导致不良后果”。这种情形意味着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对造成环境损害具有100%的原因力。
（2） “主要由过失行为导致的不良后果”。这种情形意味着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对造成环境损害具有75%的原因力。
（3） “过失行为与其他原因共同导致”。这种情形意味着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与其他原因共同导致生态环境损害的出现，而任何一个因素单独存在时都不会出现这种不良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可评定该过失行为对造成环境损害具有50%的原因力。
（4） “过失行为属于诱发因素”。这种情形意味着其他原因是造成环境损害的主要因素，而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只是诱发因素或者促发因素，此时该过失行为在环境损害后果中的原因力是25%。
（5） “不良后果与过失行为没有关系”。这种情形意味着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对于环境损害没有任何原因力。在某些的情况下，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过失行为，但该行为不导致特定的环境损害后果。

25 [bookmark: _Toc492308791]人身损害鉴定
25.1 [bookmark: _Toc492308792]个体人身损害鉴定
个体水平的人身损害应排除不可抗力以及受害人主观故意或重大过失，其鉴定应满足下列任一条件：
（1） 个体死亡的。
（2） 按照《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2017）评定为伤残的。
（3） 临床检查可见特异性或严重的非特异性临床症状或体征、生化指标或物理检查结果异常，按照《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ICD-10）明确诊断为某种或多种疾病的。
（4） 虽未确定为死亡、伤残或疾病，为预防人体出现不可逆转的器质性或功能性损伤而必须采取临床治疗或行为干预的。
25.2 [bookmark: _Toc492308793]群体人身损害鉴定
群体水平的人身损害应排除不可抗力以及受害人主观故意或重大过失，其鉴定应满足下列任一条件：
（1） 流行病学调查表明调查人群与对照人群在疾病频率（如发病率、死亡率等）、生理生化指标或临床物理检查结果等存在显著性差异。
（2） 空间分析表明调查人群疾病频率（如疾病、死亡、伤残等）存在显著的空间聚集性。

26 [bookmark: _Toc492308794]财产损害鉴定
财产损害的鉴定应排除不可抗力造成的财产损毁以及财产所有者主观故意或重大过失，且满足下列任一条件：
（1） 造成国家、集体或个人财产物理性损坏的。
（2） 造成国家、集体或个人财产功能性损坏的。
（3） 造成国家、集体或个人财产实际价值减少的。
（4） 防止财产因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造成进一步损毁而额外支出的费用。
（5） 造成法律规定的其他损坏情形的。

27 [bookmark: _Toc492308795]生态环境损害鉴定
27.1 [bookmark: _Toc492308796]生态环境损害鉴定条件
生态环境损害的鉴定应满足下列任一条件：
（1） 评估区域空气、地表水、沉积物、土壤、地下水等环境介质中特征污染物浓度超过基线20%以上。
（2） 评估区域指示物种种群数量或密度降低，且与基线相比存在统计学显著差异。
（3） 评估区域指示物种种群结构（性别比例、年龄组成等）改变，且与基线相比存在统计学显著差异。
（4） 评估区域植物群落组成和结构发生变化，且与基线相比存在统计学显著差异。
（5） 评估区域植被覆盖度降低，且与基线相比存在统计学显著差异。
（6） 评估区域生物物种丰度减少，且与基线相比存在统计学显著差异。 
（7） 评估区域生物体外部畸形、骨骼变形、内部器官和软组织畸形、组织病理学水平损 害等发生率增加，且与基线相比存在统计学显著差异。
（8） 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其他情形。
27.2 [bookmark: _Toc492308797]生态环境损害实物量化方法
生态环境损害实物量化的常用方法主要包括统计分析、空间分析、模型模拟。生态环境损害实物量化过程中应综合利用这些方法，并对不同方法量化结果的不确定性进行分析。
27.3 [bookmark: _Toc492308798]生态环境损害实物量化内容
（1） 综合考虑评估对象、目的、适用条件、资料完备程度等情况，选择适当的实物量化指标、方法和参数。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损害，一般以特征污染物浓度为量化指标。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损害，一般选择指示物种种群密度、种群数量、种群结构、植被覆盖度等指标作为量化指标。
（2） 比较污染环境行为发生前后空气、地表水、沉积物、土壤、地下水等生态环境质量状况，确定生态环境中特征污染物浓度超过基线的时间、体积和程度等变量和因素。
（3） 比较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发生前后生物种群数量、密度、结构等的变化，确定生物资源或生态系统服务超过基线的时间、面积和程度等变量和因素。



[bookmark: _Toc492308799]第6部分 环境损害评估

1 [bookmark: _Toc492308800]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中环境损害评估的原则和价值量化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中的各项鉴定评估。

28 [bookmark: _Toc492308801]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适用这些文件的新版本。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本规范第1部分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通用术语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2016）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损害调查》（2016）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2014）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推荐方法》（2014）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
《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
《水域污染事故渔业损失计算方法规定》（农业部[1996]14号）
《污染死鱼调查方法（淡水）》（农渔函[1996]62号）
《关于发布全国生物物种资源调查相关技术规定（试行）的公告》（环保部2010）
《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2017）
GB6721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
NY/T1263农业环境污染事故损失评价技术导则
SF/ZJD0601001农业环境污染事故司法鉴定经济损失估算实施规范
GB/T21678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计算方法
HY/T095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技术指南
HJ/T589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
HJ/T298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
NY/T398农、畜、水产品污染监测技术规范
HJ/T91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164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166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193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
HJ/T194环境空气质量手动监测技术规范
NY/T1669农业野生植物调查技术规范
DB53/T391自然保护区与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监测技术规程
HJ630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导则
GB3095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838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14848地下水质量标准
GB15618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声环境质量标准
GB11607渔业水质标准
HJ25.1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
HJ25.2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
HJ25.3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HJ25.4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
HJ/T192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试行）
HJ710.1~HJ710.11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GA/T1193-2014《人身损害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评定规范》
GA/T1193-2014《劳动能力鉴定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
GB/T 31147-2014《人身损害护理依赖程度评定》

29 [bookmark: _Toc492308802]环境损害评估原则
（1） 环境损害评估过程中应避免损害价值量的重复计算。
（2） 环境损害评估过程中应根据价值评估方法的适用条件和优先次序，选择适宜的评价方法。
（3） 生态环境损害优先选择基于环境修复或生态恢复的价值量化方法。

30 [bookmark: _Toc492308803]人身损害价值量化
30.1 [bookmark: _Toc492308804]人身损害赔偿主要法律依据
（1） 2009年12月26日通过、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2） 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司法解释。
（3）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司法解释。
30.2 [bookmark: _Toc492308805]人身损害赔偿项目及计算方法
30.2.1 赔偿项目
赔偿项目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后续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30.2.2 赔偿计算方法
（1） 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疗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及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
（2） 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
（3） 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受害人的护理依赖程度及期限确定。
（4） 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和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
（5） 住宿费：根据受害人及其陪护人员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实际发生的住宿费。
（6） 住院伙食补助费：参照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
（7） 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程度参照医疗机构、司法鉴定评估机构意见确定。
（8） 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伤残等级，按照当地公布的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9） 残疾辅助器具费：按照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参照司法鉴定评估机构意见确定计算。
（10） 丧葬费：按照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11） 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当地统计局公布的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
（12） 死亡赔偿金：按照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13） 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受害人死亡、伤残程度或精神损害程度酌情确定。

31 [bookmark: _Toc492308806]财产损害价值量化
常见的财产损害有固定资产损失、流动资产损失、农产品财产损失、林产品财产损失、渔产品财产损失以及清除财产污染的额外支出等。财产损害价值量化方法包括直接市场价值法、修复费用法、重置成本法等。
31.1 [bookmark: _Toc492308807]固定资产损失
指因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造成固定资产损毁或价值减少带来的损失。
固定资产一般是指价值达到一定标准的非货币性资产，主要包括房屋、建筑物、机器、机械、运输工具以及其他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设备、器具和工具等。此类财产损害可量化性高，可按照修复费用法或重置成本法计算。
采用重置成本法的固定资产损失的计算见公式（1）。修复费用法按实际发生的固定资产的维修费用进行计算。

固定资产损失=重置完全价值（元）×（1-年平均折旧率%×已使用年限）×损坏率（%）（1）
其中：年平均折旧率＝（1-预计净残值率）×100%/折旧年限

上式中，重置完全价值是指重新建造或购置全新的固定资产所需的费用。预计净残值率是指固定资产净残值占资产原价值的比例，由专业技术人员或专业资产评估机构进行定价评估。固定资产净残值是指固定资产报废时预计可收回的残余价值扣除预计清理费用后的余额。
31.2 [bookmark: _Toc492308808]流动资产损失
指生产经营过程中参加循环周转，不断改变其形态的资产，如原料、材料、燃料、在制品、半成品、成品等的经济损失。在计算中，按不同流动资产种类分别计算。

原材料、燃料、辅助材料等损失价值的计算方法为：账面价值-残值
成品、半成品、在制品等损失价值的计算方法为：企业实际成本-残值

上式中，企业实际成本包括买价、运杂费（运费、保险费、装卸费等等）、相关税金、运输过程中合理损耗、生产加工发生的等费用。残值指财产损坏后的残存价值，应由专业技术人员或专业资产评估机构进行定价评估。
31.3 [bookmark: _Toc492308809]农产品财产损失
指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导致的农产品产量减少和农产品质量受损的经济损失。损失价值量化可以参考《农业环境污染事故司法鉴定经济损失估算实施规范》（SF/ZJD0601001）和《农业环境污染事故损失评价技术准则》（NY/T1263）等技术规范计算。
31.4 [bookmark: _Toc492308810]林产品财产损失
指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导致的林产品和树木损毁或价值减少的经济损失，对林业资源本身的损害列入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林产品和树木损毁的损失可利用直接市场价值法和年金资本化法计算。评估方法可参见农产品财产损失计算方法。
31.5 [bookmark: _Toc492308811]渔产品财产损失
指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导致的渔产品产量减少和渔产品质量受损的经济损失。对渔业资源本身的损害列入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损失价值量化可以参考《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计算方法》（GB/T21678）。
31.6 [bookmark: _Toc492308812]清除财产污染的额外支出
指为防止财产因环境污染造成进一步损毁而支出的清除财产污染的费用，包括工厂清理受污染工业设备的费用支出、水厂清理管道和生产设备的费用支出、渔民清理渔具的费用支出以及其他清除财产污染的费用。对于清除财产污染的额外支出，通过审核额外支出费用的票据后进行计算。

32 [bookmark: _Toc492308813]生态环境损害价值量化
生态环境损害价值量化一般包括评估生态环境损害直接经济损失、生态环境修复费、生物种群修复费和鉴定评估费。
32.1 [bookmark: _Toc492308814]评估方法选取
（1） 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方法包括替代等值分析方法和环境价值评估方法。替代等值分析方法包括资源等值分析方法、服务等值分析方法和价值等值分析方法。环境价值评估方法包括直接市场价值法、揭示偏好法、效益转移法和陈述偏好法。
（2） 优先选择资源等值分析方法和服务等值分析方法。如果受损的环境以提供资源为主，采用资源等值分析方法。如果受损的环境以提供生态系统服务为主，或兼具资源与生态系统服务，采用服务等值分析方法。
（3） 如果不能满足资源等值分析方法和服务等值分析方法的基本条件，可考虑采用价值等值分析方法。如果恢复行动产生的单位效益可以货币化，考虑采用价值-价值法。如果恢复行动产生的单位效益的货币化不可行（耗时过长或成本过高），则考虑采用价值-成本法。
（4） 同等条件下，推荐优先采用价值-价值法。
（5） 如果替代等值分析方法不可行，则考虑采用环境价值评估方法。以方法的不确定性为序，从小到大依次建议采用直接市场价值法、揭示偏好法和陈述偏好法，条件允许时可以采用效益转移法。
（6） 以下情况推荐采用环境价值评估方法：
a）当评估生物资源时，如果选择生物体内污染物浓度或对照区的发病率作为基线水平评价指标，由于在生态恢复过程中难以对其进行衡量，推荐采用环境价值评估方法。
b）由于某些限制原因，环境不能通过修复或恢复工程完全恢复，采用环境价值评估方法评估环境的永久性损害。
c）如果修复或恢复工程的成本大于预期收益，推荐采用环境价值评估方法。

32.2 [bookmark: _Toc492308815]生态功能丧失程度判断
生态环境损害按照生态功能丧失程度进行判断，具体划分标准如表1所示。
表1影响区域生态功能丧失程度划分
	具体指标
	全部丧失
	部分丧失

	污染物在环境介质中浓度
	环境介质中的污染物浓度水平较高，且预计较长时间内难以恢复至基线浓度水平
	环境介质中的污染物浓度水平较高，且预计1年内难以恢复至基线浓度水平

	优势物种死亡率
	≥50%
	＜50%

	生物群落结构
	发生永久改变
	发生改变，需要1年以上的恢复时间

	休闲娱乐服务功能
	旅游人数与往年同期或事件发生前相比下降80%以上，且预计较长时间内难以恢复原有水平
	旅游人数与往年同期或事件发生前相比下降80%以上，且预计1年内难以恢复原有水平


32.3 [bookmark: _Toc492308816]生态环境损害直接经济损失
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后，如果环境介质（水、空气、土壤、沉积物等）中的污染物浓度不需要修复或恢复，在两周内可恢复至基线水平，环境介质中的生物种类和丰度未观测到明显改变，可以参考HJ627-2011中的评估方法或虚拟治理成本法进行计算，计算出的生态环境损害，可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依据，不计入直接经济损失。如果需要对生态环境进行修复或恢复，且修复或恢复方案在两个月内可以完成，则根据生态环境的修复或恢复方案实施费用计算生态环境损害，计入直接经济损失。修复或恢复方案在两个月内不能完成的，计入生态环境修复费。

32.4 [bookmark: _Toc492308817]生态环境修复费
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指采取生态修复或恢复技术将环境中的污染物降低到基线水平，重新建立生态环境的主要结构和功能所需要的各种费用。
32.4.1 恢复方案筛选
生态环境恢复方案的筛选应遵循以下程序和要求：
（1） 应首先确定生态环境恢复的总体目标、阶段目标和恢复策略。
（2） 应综合考虑恢复目标、工作量、持续时间等因素，制定备选基本恢复方案。
（3） 估计备选基本恢复行动或措施的实施范围、恢复规模和持续时间等，选择适宜的替代等值分析方法，评估期间损害，计算补偿性恢复行动工程量，制定补偿性恢复方案。
（4） 综合采用专家咨询、费用-效果分析、层次分析法等方法对备选生态环境恢复方案进行筛选。筛选应重点考虑备选基本恢复方案和补偿性恢复方案的时间与经济成本，兼顾方案的有效性、合法性、技术可行性、公众可接受性、环境安全性、可持续性等因素，筛选比对后确定最优基本恢复和补偿性恢复方案。
（5） 在进行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时，如果既无法将受损的生态环境恢复至基线，也没有可行的补偿性恢复方案弥补期间损害，或只能恢复部分受损的生态环境，则应采用环境价值评估方法对生态环境的永久性损害进行价值评估，计算生态环境损害数额。
32.4.2 价值量化内容
（1） 主要根据将生态环境恢复至基线需要开展的生态环境恢复工程措施的费用进行计算，同时，还应包括生态环境损害开始发生至恢复到基线水平的期间损害。
（2） 生态环境恢复费用，按照国家工程投资估算的规定列出，包括：工程费、设备及材料购置费、替代工程建设所需的土地、水域、海域等购置费用和工程建设费用及其他费用，采用概算定额法、类比工程预算法编制。污染环境行为发生后，为减轻或消除污染对生态环境的危害而发生的阻断、去除、转移、处理和处置污染物的污染清理费用，以实际发生费用为准，并对实际发生费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进行判断。

32.4.3 生态环境恢复效果评估
（1） 生态环境恢复效果评估的内容
a)生态环境恢复方案实施后，定期跟踪生态环境及生态系统服务的恢复情况，全面评估生态环境恢复效果，包括是否正确执行生态环境恢复方案，是否达到生态环境恢复总体目标和分项目标，恢复行动实施期间是否造成二次污染，是否需要开展补充性恢复等。如果基本恢复或补偿性恢复未达到预期效果，应进一步量化损害，制定并筛选补充性恢复方案，损害量化内容纳入补充性恢复方案。 
b)生态环境恢复效果评估需制定生态环境调查和监测方案，定期进行调查、监测和分析， 包括大气、地表水、沉积物、土壤、地下水等环境监测，动物、植物、微生物等生物监测， 水文、地质等相关参数的监测，以及生态系统恢复状况调查。
c)公开征求公众对恢复行动的意见，调查公众对恢复行动实施效果的满意度。 
（2） 生态环境恢复效果评估的方法
生态环境恢复效果评估的方法包括环境监测、生物监测、生态调查和问卷调查等。

32.5 [bookmark: _Toc492308818]生物种群恢复费
32.5.1 原则
生物种群的补充恢复应遵循以下原则：
（1） 当其恢复的基本条件没发生逆转时，对再生周期较短的损失生物种群制定种群恢复措施。
（2） 对补充恢复的种群应具备人工育种和人工放流的成功经验。
（3） 生物种群人工恢复效果应明显优于自然恢复。
（4） 生物种群人工恢复不会对自然生物群落结构的稳定性产生明显干扰。
32.5.2 筛选人工补充的生物种群
（1） 确定受损的主要生物种群
根据周边环境近三年内的调查资料和事故后的资料比对，确定受损的主要生物种群。
（2） 单生物种群损失量计算
根据环境污染事件前后的生物密度和受损面积，统计受损的主要生物种群的损失量。
单生物种群损失量按下列公式计算：
Q=D×R×S	
式中：
D——该生物前三年平均生物密度，单位为个/平方米（个/m2）或个/立方米（个/m3）。
R——生物损失率。
S——污染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其中：R=（D-D1）/D-K
式中：
D1——环境污染事件前后生物密度，单位为个/平方米（个/m2）或个/立方米（个/m3）。
K——回避率（%）。通常鱼类生物的回避率按30%计，甲壳类和头足类生物的回避率按10%计，无回避能力的生物按0计。
（3） 人工补充生物种群筛选
根据受损生物种群受损程度、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修复工程的可操作性，将需要保护或补充的生物种群分别进行排序筛选。
32.5.3 生物种群恢复费计算
受损生物补充的程序包括幼苗培育或购置、运输、苗种投种、调查评估等内容。苗种投种后应定期进行投种效果和环境的适应性进行调查评估。
受损生物种群恢复费包括所有幼苗培育费或购置费、运输费、放流种植等设备租赁费、调查评估费、劳务费等费用的总和。

32.6 [bookmark: _Toc492308819]鉴定评估费
开展本次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实际花费，按直接统计的方法累计。

33 [bookmark: _Toc492308820]应急处置费用
应急处置费用主要包括应急处置阶段污染控制、污染清理、应急监测、人员转移安置等各类应急处置措施产生的材料药剂、设备或房屋租赁、行政支出、设备维修或重置、技术咨询与交通等费用。应急处置费用按照直接市场价值法评估。下面列举几项常见的费用计算方法。
33.1 [bookmark: _Toc492308821]污染控制费用
污染控制费用包括从源头控制或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以及为防止污染物继续扩散而采取的措施所产生的费用，如投加药剂、筑坝截污等。见下列公式：
污染控制费用=材料和药剂费+设备或房屋租赁费+行政支出费用+应急设备维修或重置费用+专家技术咨询费
其中，行政支出费用指在应急处置阶段发生的住宿费、印刷费、人员费、交通费、通讯费与水电费以及必要的医疗和防护费用等。应急设备维修或重置费用指在应急处置阶段应急设备损坏后发生的维修或重置费用。应急设备维修或重置费用采用修复费用法或重置成本法计算。重置费用的计算见下列公式：
重置费用=重置价值（元）×（1-年平均折旧率%×已使用年限）×损坏率
年平均折旧率＝（1-预计净残值率）×100%/总使用年限
其中，重置价值指重新购买一台全新的与被评估对象相同设备的经费。
33.2 [bookmark: _Toc492308822]污染清理费用
污染清理指对污染物进行清除、处理和处置的应急处置措施。具体费用包括清洗被污染的动植物和公共建筑、集中处理和处置污染物、回收废物和应急物资产生的费用。具体费用项以及计算方法参见污染控制费用计算。
33.3 [bookmark: _Toc492308823]应急监测费用
应急监测费用指是在应急处置阶段，为发现和查明环境污染情况和污染范围而进行的采样、监测与检测分析活动所发生的费用。按照以下两种方法计算：
方法一：按照应急监测发生的费用项计算，具体费用项以及计算方法参见污染控制费用计算。
方法二：按照事件发生所在省（市）物价部门核定的环境监测、卫生疾控、农林渔业等部门监测项目收费标准和相关规定计算费用，见下列公式：
应急监测费用=检材数量（单样/项）×检材检测单价+检材数量（点/个/项）×检材采样单价+交通运输等其它费用
33.4 [bookmark: _Toc492308824]人员转移安置费用
人员转移安置指在应急处置阶段，对受影响和威胁的人员进行疏散、转移、安置等措施。人员转移安置可能发生的费用项以及各项费用的计算参见污染控制费用计算。

34 [bookmark: _Toc492308825]事务性费用
事务性费用按实际支出进行汇总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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